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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簽辦作業，致部分程序疏漏，後續將納入檢討並建立 SOP；4.將督促施工廠商如期、如質完

成，另刪減應由委外營運廠商規劃空間（如運動場、商場等）之部分設備（設施）等，並請促參

顧問公司配合調整委外營運條件及評估規劃委外技術服務；5.業參採當地民眾意見檢討、現勘

重新選址，並啟動新方案重新設計，預計年底前復工。 

（三） 開放校園運動場域設置運動中心並委商或由校方自行營運，有助提升

運動習慣，惟使用及管理情形未盡完善，恐影響學生權益及校園安全，允待檢討精進。 

運動發展局為提供民眾更多且完善之運動場

域，提升運動習慣，除規劃興建運動中心外，併同

推動開放校園政策，截至 111年底止，已委商或由

學校自行營運者計有鳳山、苓雅、大寮、左營、前

鎮、鹽埕等 6座運動中心。經查各運動中心使用及

管理情形，核有：開放學校運動場館作為運動中心，

期提升市民運動習慣，惟相關配套措施或有不足，

恐影響學生使用權益及校園安全情事，經函請檢討

改善。據復：由校方規劃開放時間及區域，運動民

眾須由指定路線進入校園，另僅購買運動中心 APP

點數達額度之常客得實名制申請騎乘機車，且需停放於專屬區域，避免與學生直接接觸，以兼顧

學生使用權益及校園安全。 

（四） 辦理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建置高雄首座足球運動發展中心，提

供選手優質足球場地，惟計畫執行有欠周妥，允宜督促研謀改善。 

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為推廣足球運動，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於 106年 7 

高雄市前鎮運動中心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網站） 

表 2 運動中心興建進度落後情形 

運動中 
心名稱 

預定工 
作項目 

楠梓 三民 小港 

預定期程 
（年/月） 

實際完成日 
（年/月/日） 

落後 
情形 

預定期程 
（年/月） 

實際完成日 
（年/月/日） 

落後 
情形 

預定期程 
（年/月） 

實際完成日 
（年/月/日） 

落後 
情形 

工程決標 110/12 111/6/15 
落後近 
6個月 

111/3 111/6/23 
落後近 
3個月 

111/3 111/8/25 
落後近 
5個月 

工程開工 111/3 111/8/10 
落後逾 
4個月 

111/4 111/7/29 
落後近 
3個月 

111/4 111/10/27 
落後近 
6個月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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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推動「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興建專用（或共用）符合國際標準之足球競賽

場地及周邊附屬足球練習場地，供舉辦國內外各級足球賽事、教學及訓練。運動發展局於 107年

5月獲體育署補助辦理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總經費 3億 5,413萬餘元（中央補助 2億 3,800

萬元），建置高雄首座足球運動發展中心，期提

供選手優質足球場地。經運動發展局採統包工

程方式辦理，工程於 111 年 2 月完工，同年 11

月啟用。經查其辦理情形，核有：1.足球場規劃

階段未妥與外界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球場定位與

規劃內容，致球場配置未盡妥適，嗣辦理變更因

應，增加經費支出；2.專案管理廠商未詳實審查

統包商送審材料，不符統包設計規範仍准予使用；3.統包工程變更議價所需經費未確定來源，即

逕予決標，易生履約爭議；4.足球場雖提供夜間足球賽事使用，惟對於一定等級以上賽事之夜間

照度仍有不足；5.足球場缺乏草皮管理維護機制，允宜督促營運廠商參酌專業規範研訂並落實

執行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足球場於體育處時期規劃為國外球隊移訓及學校練習之

專業足球訓練場地，嗣施工期間相關專業單位建議作為高雄國家體育場之副球場更能提升場地

效益，故而調整球場配置，爾後規劃配合賽事取得相關認證，發揮其效益；2.統包商之協力廠商

受疫情影響進料時程，經統包商另尋其他廠商配合，專案管理廠商未發現採用材料產地不符規

定，將再檢討專案管理廠商疏失責任；3.將加強內部管控、橫向聯繫與協調機制，避免發生類似

情況；4.因應未來作為競賽球場使用，需增加照明燈具，俟經費補助到位即可安裝；5.已請專業

廠商辦理草皮養護並訂定相關作業規定。 

四、110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處於 110 年度審核報告內列重要審核意見 3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均已研

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表 3）。 

楠梓文中足球場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提供） 


